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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察院审前监督权新论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视角的分析

刘甜甜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监察体制改革之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转隶至监察委。 因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不畅,
检察院无法对立案、调查实施监督。 而且,“自调自留冶模式切断了检察院对未决羁押的监督路

径。 因为各个诉讼阶段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所以检察院审前监督的缺位,滋生了非法证据

以及滥用留置的现象,对“以审判为中心冶产生了消极影响。 因此,对重塑审前的检察院监督权

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监察体制改革;检察院;审前监督权;以审判为中心;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D915. 3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文章编号:1673鄄5595(2018)04鄄0058鄄06

摇 摇 一、引言

2016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为 《决

定》)正式通过,标志着监察制度的改革正式启动。
此次改革最显著的特点是多方整合反贪力量,将
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腐败、失职渎职的职能划归

监察委,淤彰显了国家反贪反渎之坚定决心。 为了

使重大改革都于法有据,2017 年 11 月 7 日,中国

人大网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
(以下简称为《监察法(草案)》),对监察机关的基

本定位、监察范围、职责、权限、程序等基本内容作

出了规定。
每次改革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应。

一方面,此次改革使检察院经受了“切肤之痛冶,由
身兼侦查、审查起诉、审查逮捕和监督四大职能转

为三个,被调整的是最具威力、最行之有效的自侦

职能,对其地位的撼动不容忽视。 如何在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维持检察院原有地位,成为

我们面临的难题。 另一方面,监察体制的改革调

整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格局,在行政权、检察权和审

判权之外创制了第四种权力———监察权,其为多

方权力和资源的集合体,具体包括监督、调查和处

置的权力,继而引发了谁对监督者进行监督的质

疑。 毋庸讳言,科学配置国家权力,强化检察院监

督权成了不二选择。
二、现状与困境:检察院审前监督权之问题

探析

审前阶段作为检察院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
检察监督不仅在形式上应贯穿该阶段的始末,还
应在实质上发挥制衡权力滥用的作用。 在监察体

制改革之前,检察院有权介入审前阶段的监督,但
效果不尽如人意。 现下,监察制度的改革使人们

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但因尚处

于监察体制改革的初期,许多关系尚未理顺,更加

提高了检察院在审前监督的难度。
(一)改革前:监督效力刚性不足

实质性的监督权应具有“使他人因自己的介

入不得不去做某一行为或不得不放弃某一行为的

影响力冶 [1] 。 然而,刑事诉讼法对审前阶段检察权

的规定却不尽如人意。 于检察院的立案监督而

言,刑事诉讼法虽将监督重点限定于公安机关管

辖的案件,但规范内容并不完善。 如当人民检察

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应通知其立



案淤,却未赋予其通知后的制裁性后果。 同时,刑事

诉讼法将监督的范围限制于立案过程、立案决定和

不立案决定,却未明确立案期限,在司法实践中,公
安机关可能会利用上述漏洞,对检察院的监督示以

“软磨冶“硬泡冶之姿态,或是对检察院的监督无动于

衷,回复以强硬不作为姿态;或是表面先对该监督案

件予以立案,将其“挂起来冶,以作拉锯战之态;或是

立案之后,不久又将其撤案。 不同应对监督的形式

反映了相同的问题,缺乏强制性约束力的现有体制

为劣根性的泛滥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检察院监督欲

达到的目标变成了“空气震动冶。

淤 《刑事诉讼法》第 111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

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于 《监察法(草案)》第 12 条规定: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下列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一)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国有企

业管理人员;(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

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二)改革后:需求增加而监督不畅

监察体制改革在整合权力资源、加大反腐力度

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但需要明确的是,反腐的

手段和结果都是衡量法治国家构建程度的因素,即
反腐不能仅以结果论,不能为了反腐不惜一切代价,
不顾正当程序要求。 权力在集中整合的同时应伴随

着对监察权力的有效制衡[2]4便是表现之一,故,检
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要求其“挺身而出冶。 但现下,
因检察院监督权与监察制度衔接不顺,产生了检察

院无法对监察活动监督的罅隙,提升了检察院对审

前程序监督的难度,导致检察院的监督不畅,具体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仅将职务犯罪的立案权转隶于监察机关却未

配套检察院的监督权

《监察法(草案)》第 39 条规定:“对涉嫌存在违

法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

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冶显而易见,职务犯

罪的立案权已转隶至监察委,但对于“应立而不立冶
“不当立而立冶等立案权滥用的情形却没有赋予检

察机关介入监督的空间。 因“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

始,是办理一切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冶 [3],对于应当

立案并进入诉讼程序的刑事案件,因监察人员徇私

枉法等原因没有立案的,若缺乏具有程序性制裁效

果的外力监督促使其立案,等于之后的一切制度设

计无用武之地。 再者,《监察法(草案)》的监察范围

涉及六大类人群于,范围之大、管辖之广前所未有,
不仅涵盖所有党员、公职人员,还延伸至企事业单位

的管理人员,审判人员也当然地被涵盖其中,由于监

察的立案标准尚未明确,不能排除监察人员利用职

务犯罪立案权威胁审判权、侵犯司法独立可能性的

存在,这就滋生了监察委“不当立而立冶的空间,要
消弭此空间的扩大,检察院的立案监督必不可少。

2. 以“调查冶 之名规避检察院对侦查活动的

监督

当下,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

有双重属性:一是违反党纪和行政法规的一般调查

权;二是针对职务犯罪的特殊调查,相当于原来的职

务犯罪刑事侦查。[4]《决定》《监察法(草案)》中“调
查冶一词包含部分侦查属性。 笔者认为作出此种界

定的原因如下:首先,从改革本意来看,《决定》中暂

停使用的《刑事诉讼法》的第 3 条(检察院直接受理

的案件的侦查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第 18 条(人民

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类型)、第 148 条(对检察院

侦查案件适用技术侦查的规定),皆与检察院侦查

权的实施有关,上述规定的暂时调整或暂停适用可

理解为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的机关由检察院变成

了监察委。 其次,从两者的功能看,侦查的核心作用

是通过对历史的还原,收集能够证明被追诉人有罪

或罪重的证据,为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实现国家刑罚

权奠定基础。 监察委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功能亦是如

此,责任部门根据案件复杂程度综合运用不同的调

查措施全面搜集能够查明案件来龙去脉的证据,为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夯实根

基。 人民检察院查处职务犯罪的侦查部门全部转

隶,为的就是打击职务犯罪。 最后,从具体操作看,
由于“办案人员不可能亲眼目睹案件发生的过程和

结果冶 [5],以及犯罪者都会设法隐匿、毁灭证据以逃

避刑事追究的主观心理,要求侦查手段必须强力并

有效,只有如此,才能还原案件真相。 在立法中,刑
诉法规定种类多样的侦查措施具体包括讯问犯罪嫌

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查封、扣押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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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的表现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剥夺公民财

产权、人身权、隐私权等消极影响。[6] 反观《监察法

(草案)》中的调查,与刑事侦查的具体操作近乎一

致,不仅在立法上规定了多样的调查措施,如讯问、
询问、留置、搜查、扣押、调取、查封、勘验等,而且在

实践中都会对相对人的基本人权造成不同程度的损

害。 所以,难以否定侦查和调查的同质性。
基于上述分析,因为侦查与调查具有同质性,所

以滥用调查措施会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侵害,产
生非法证据及冤假错案。 正如林钰雄教授所说:
“错误裁判最大的肇因乃错误侦查,再好的法官,再
完美的审判制度,往往也挽救不了侦查方向偏差所

造成的恶果。冶 [7]5因此,通过检察院的监督来限制调

查权的扩张至关重要。 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

讼规则(试行)》第 565 条规定了应当实行监督权的

20 种情形,但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公法原理使调

查并不在检察院监督的对象之列;《监察法(草案)》
也未释明检察院能否对监察委员的调查进行监督。
这实际上是以调查之名规避了检察院的审前监督。

淤 《行政监察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下列措施,责
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

者变相拘禁。
于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第 1 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

禁。 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盂 参见中共山西省纪律监察委员会、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网站 2017 年 4 月 13 日和 2017 年 4 月 14 日的审查调查。

3. 以“自调自留冶 模式切断了检察院的监督

路径

在实践中,纪委的两规可长达 3 个月,这既违背

了《行政监察法》 不得实施拘禁和变相拘禁的规

定淤,也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剥夺人

身自由必须经过正当程序的要求于不符。 虽然《监
察法(草案)》中用“留置冶代替“两规冶,预示着推动

两规合法化与正当化的意识正在觉醒,但其具体规

范与正当程序的要求尚有差距。 在刑事诉讼中,审
查批捕作为检察机关监督侦查的一种程序机制,在
批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中的监督作用相对明

显。 然而,“自侦自捕冶的检察院管辖案件却因侦查

主体和审查逮捕主体的同一性,与自然正义的要求

相违背而饱受诟病。 因此,将侦查主体与审查逮捕

主体相分离,是消解异化的检察院监督作用的基本

要求。 需明确的是,“留置冶作为一项调查手段,可
限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长达 3 个月之久,与逮捕并

无本质上的差异。 正如有的学者所主张,宪法中的

“逮捕冶应做广义理解,即逮捕包括“相当于逮捕的

拘捕,事实上的逮捕,或者为了宪法目的之逮捕,逮
捕涉及任何在一些重要方面明显类似于正式逮捕的

拘捕冶 [8]。 检察院的侦查权转隶至监察委员会本应

是分离“侦查主体冶(亦为调查主体)与“审查逮捕主

体冶(亦为审查留置主体)的一个良好契机,但在各地

试点、《监察法(草案)》中所采纳的仍旧为“自调自

留冶模式,并未给检察院的监督留有空间。 如试点省

份之一的山西省,2017 年 4 月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共

3 件:2 件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批准,市级监察委员会

采取留置措施;1 件由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直接采取措

施。盂地方的实践经验在《监察法(草案)》第 41 条得

以落实,省级以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由上一级批

准,省级决定采取的留置措施,报中央备案。
三、追问与反思:审前监督缺位对“以审判为中

心冶的影响

审前监督的缺位对“以审判为中心冶的影响可

谓是喜忧参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于积

极影响而言,因侦查权的调整使检察院不再拥有以

法律监督的名义实施立案侦查的条件,心态更加趋

于平和化和当事人化,其只能通过重视法庭上举证、
质证、双方辩论的程序来追求胜诉的结果,对推动庭

审实质化的实现有着正面作用。 而于消极影响而

言,因审前监督的缺位,对非法证据的获取和留置的

滥用留有了空间,“以侦查为中心冶的历史告诫我们

若不从根本上切除以上“毒瘤冶,再完善的庭审制度

也无济于事。 而审前监督的缺位就像是没有锋利手

术刀的主治医生,能做的只有深深的焦虑却对眼前

的急况束手无策。 总体而言,审前监督的缺位对

“以审判为中心冶诉讼改革的影响忧虑多于喜悦。
(一)积极影响:检察院“当事人冶化心态回归

现代检察官制度滥觞于为破除纠问制弊端的法

国大革命,定性于 1808 年《拿破仑治罪法典》,随着

拿破仑的东征,顺势传播检察官制度。[7]130其设立的

目的之一便是让检察官成为法律的守护人,在追诉

犯罪的同时,通过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实现对民权的

保障。 与此同时,检察官的出现也带来了另一个问

题,即进一步削弱了被告人的地位,其像流水线上一

个最低端的“物品冶,审检合力以攻之,自己却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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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鸡之力。 为改变被告人的超弱势地位,辩护人制

度应运而生,科学的控审分离、控辩平等、法官居中

裁判的等腰三角形诉讼构造形成。 中国仿照苏联模

式,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活动的权力,产生的异化

现象是审判者成为控方的监督对象,这种模式的弊

端是法官失去了超然中立的地位,检察院成为了

“法官上的法官冶,科学的诉讼构造成为了“水中月、
镜中花冶。

不能否认的是,监察体制改革对检察院的侦查

权调整,有利于推动检察院的“当事人冶化,检察院

不再拥有打着法律监督的幌子而实施立案侦查权,
失去了迫使法院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条件,检察院

只能端正心态,与辩方进行平等、理性的举证、质证

和辩论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回应了庭审实质

化的直接和言辞证据原则的要求,实现了法官居中

裁判、控辩平等对抗基本构造的回归。

淤 《监察法(草案)》第 41 条规定:留置时间不得超过 3 个月。 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检察机关报上一级监

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3 个月。

(二)消极影响:非法证据和滥用留置现象滋生

诉讼阶段会产生环环相扣的效应,虽然将检察

院侦查权转隶给监察委,避免了检察院用监督权威

胁中立庭审的异化现象,但因审前阶段监督的缺位,
非法证据的获取及留置牵制量刑等现象将会随之滋

生,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牵制了“以审判为中心冶的
实现。 这是否会回到与“以侦查为中心冶相似的“以
监察为中心冶的老路上呢?

具体而言,一方面,侦查权于本质而言是行政

权,是典型的一种公权力,其所具有的天然扩张性不

证自明。 而且,侦查工作通常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进

行,增加了侦查机关通过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

非法方法获取证据,侵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可能

性,需要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以第三方监

督的方式制约侦查权的滥用,防止非法证据的产生。
同理,与侦查程序具有同质性的调查亦是如此。 再

者,职务犯罪不仅没有可供勘察的犯罪现场,而且相

关的物证、书证也都较少,其犯罪的隐蔽性增加了调

查工作的难度,导致调查机关多依赖于犯罪嫌疑人

的口供,即调查机关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开展证据

收集工作,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突破点,由供到

证,再获取其他证据,得出调查结论。 职务犯罪的此

种证据收集模式极易使职务犯罪调查权被滥用,滋
生刑讯逼供的温床,若没有合理的检察监督进行约

束与引导,无疑为非法证据的获取埋下伏笔。 调查

的扩张性和职务犯罪的口供依赖性决定了检察院的

监督使命,若是监督缺位,非法证据就会产生。 虽然

《监察法(草案)》第 34 条提出:“以违法方法收集的

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冶
但予以排除的证据是否随案移送的问题却语焉不详。
根据现下的“全案移送冶主义,予以排除的证据当然

包含在移送范围,法官心证必然会受到非法证据影

响,这样审判阶段只能沦为对调查程序的确认。
另一方面,在监察委员会负责的职务犯罪案件

中,仍采用与“自侦自捕冶模式相类似的“自调自留冶
模式,由上一级监察委员会作出留置决定,切断了检

察院以第三方身份批准留置适用以实现对留置监督

的路径。 留置作为 12 项调查措施中唯一一项关于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虽然留置的严厉性、侵害

性与逮捕不分轩轾,但《监察法(草案)》却未像《刑
事诉讼法》对逮捕的规定一样,在证据要件、刑罚要

件和必要性要件等方面设置严格的启动条件,这等

于未给检察院监督留置措施设置客观标准,给监察

委员会对留置批准的自由裁量权留有较大空间。 继

而,在以上两因子的综合作用下,开启了留置措施滥

用的口子,多数案件将会被适用留置措施。 而留置

一旦被适用,便意味着被留置人将面临 3 个月以下

的未决羁押状态,在经过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的情

况下可以延长至 6 个月。淤即使在审判阶段发现前

期留置的适用与必要性原则并不相符,但检察院为

了使其具有“合法性冶,也会运用手握的调查权向法

院施加压力,以迫使法院作出违心的有罪判决,从而

抵消留置期限。 换言之,一旦被留置必然面临实体

刑,法院的量刑决定受牵制于前期的留置决定,量刑

于庭审也成为了众多口号之一。
庭审实质化作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冶

改革的落脚点,本应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环节,
即“事实证据在法庭,定罪量刑辩护在法庭,裁判结

果形成于法庭冶。[9] 但因对检察院在审前阶段监督

不足,造成非法证据的产生和留置措施的滥用,审判

阶段成为调查结果的确认,留置的决定支配法院的

量刑,庭审虚化,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冶产

生消极的影响。
四、重构与应对:监察制度改革背景下检察院监

督权的发展径路

有学者提出,在国家层面上,国家监察委员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意味着检察机关与国家

监察委员会具有同等地位,但此种制度设计会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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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的监督产生困扰。[2]42笔者认为,此层面的困扰

主要来源于检察院“不敢冶监督的担忧。 现阶段并

没有足够的空间允许检察院监督监察委员会,即
“不能冶监督委员会。 在逻辑层面上讲,应当先解决

检察院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行为能力问题,再解决

检察院的主观顾虑。 换言之,应当首先解决能不能

的问题,再去考虑敢不敢的问题。 所以,当务之急应

当是在法律层面上武装检察院,让《监察法》与《刑
事诉讼法》相衔接,使检察院有权对监察委管辖的

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等审前阶段进行监督,以
防止连锁反应,落入“以监察为中心冶的窠臼。

淤 《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

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一) 立案监督:借鉴刑诉法相关规定,顺势

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 111 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侦

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应立而不立冶的案件的监

督程序,《高检规则》第 563 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侦

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对自侦部门“应立而不立冶
和“不应立而立冶进行监督的双层模式。 对于监察

委员会的立案监督可借鉴上述规定进行制度构建,
为当事人寻求救济开辟途径。 《刑事诉讼法》和《高
检规则》对立案监督的规定虽有可取之处,诚如上

文所述,但仍留有可待完善的空间,其中主要问题有

二:一是立案监督的刚性不足,二是监督呈现明显的

滞后性。 因此,可借监察体制改革的春风,进一步完

善检察院监督制度。 首先,应使检察院监督权从

“软实力冶转变为“硬指标冶,赋予检察院监督决定

权,在检察院发现监察委员会“应立而不立冶和“不
应立而立冶时有权作出变更,并要求监察委员会在

收到决定的同时遵照执行。[10] 在监督结束之后,应
要求检察院将监督调查情况以书面形式给予反馈,
使当事人有进一步申请救济的书面依据。 再者,为
改变检察院事后监督的被动局面,可借助科技改革

的浪潮,通过立案材料的电子化实现同步监督。 监

察委员会在决定立案的同时,应将相关纸质版材料

以扫描或其他形式传到检察院与监察委员会的共同

系统,以便检察院能在第一时间查阅相关材料,及时

获取能否立案的相关信息,减少不同机关工作的时

间差和空间障碍。
(二) 调查监督:允许检察院介入监督,主动

出击

监察委员会的调查阶段作为非法证据产生的源

头,应当是检察院行使监督权的重地。 有学者提出:

“以法院为主导的司法审查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机

制,将在未来成为制约监察委员会侦查权的主要方

式。冶 [11]笔者认为,该观点的提出是以检察人员无法

证明调查合法时,法院以推定该证据为非法证据为

切入点的,检察院并不主动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
笔者之所以强调检察院对调查阶段证据收集的合法

性进行监督,原因有三:其一,便于与《刑事诉讼法》
第 54 条淤的规定———应当依法排除在侦查阶段发

现的非法证据进行衔接。 其二,重在强调检察院需

要冲破重重阻力,主动出击,发现调查阶段的违法行

为并且证明情况属实方能监督。[12] 其三,检察院在

调查阶段监督排除非法证据具有独特优势,不仅有

利防止非法证据对法官内心确信的不当干扰,而且

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成本将低于审判阶段

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原理。 调

查阶段的检察院监督排除非法证据与法院通过司法

审查排除非法证据之间呈现互补关系,应赋予检察

院在调查阶段介入的权力,从而实现对侦查程序的

同步化、动态化的监督,防患于未然。
(三)留置监督:赋予检察院批准留置权,强化

监督

“自调自留冶模式以及模糊的留置适用条件切

断了检察机关监督的路径,埋下了滥用留置措施

的种子,可借鉴《刑事诉讼法》通过审查批逮程序

发挥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具体而言,应当仿照《刑
事诉讼法》关于公安机关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

程序,监察机关应当提请批准留置书,连同案卷材

料、证据一同移交给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必
要时,可参与监察机关重大案件的讨论。 最终由

作为第三方的检察机关综合上述证据材料作出是

否留置的决定。 现下,仍有许多学者呼吁借鉴西

方的司法审查模式,让法官对限制人身自由的未

决羁押作出决定[13] ,以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然而,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以及相对

合理主义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影响决定了检察院拥

有留置批准权更具合理性。 留置适用条件的具象

化、法定化发展,为检察院监督留置的适用性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标准,从而为检察院筛选不符合条

件的适用情形提供条件。 法律应赋予被调查人申

请监督留置的权利,如“留置措施异议权冶。 无救

济即无权利,即使将留置适用条件规定得面面俱

到,但当检察院因种种原因不作为、不启动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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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的监督作用只能被虚置。 当被留置人认为自

己的留置已超过法定期限时,可向检察院提出监

督留置适用的启动程序。
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使检察院的自侦权被调

整,是为了使监察制度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达到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冶的要求。 要科学地发挥

检察院审前监督权的作用,必须正视检察院监督权

固有的问题以及在监察体制改革中暴露的新问题。
一方面,溯本清源,为调查活动正名,明确检察院对

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使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活动也被

纳入检察院的监督范围内,实现对“监督者冶的监

督;另一方面,借助监察委改革的契机,使检察院的

监督权实质化,填补侦查权被调整走的伤痛,以维持

检察院的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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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search of People謖s Procuratorate謖s Supervision Power
from the Angle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LIU Tiantian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of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the power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which belongs to the Chinese
Procuratorial Organs,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newly-founded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Due to the gap between published draft
of Supervision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People謖s Procuratorates have no power to supervise the case filing procedure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ubjected to Nation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However, a stage of procedur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nother
one so that the lack of pretrial supervision of People謖s Procuratorates causes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and the abuse of lien, which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proceedings centered on trial.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reconstruct pretrial supervision of
People謖s Procuratorates.
Key words: n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Chinese Procuratorial Organs; pretrial supervision of People 謖 s Procuratorates;
proceedings centered on trial; develop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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